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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白河區公所傳染病感染管制計畫 

壹、 參照衛生福利部訂定「傳染病防治法」辦理。 

貳、目的：為有效防範機關內感染疾病發生，以維護機關安全及洽公民眾身體

健康，建立標準通報程序及應變措施，及早發現感染個案及群聚事件。  

叁、實施計畫 

一、衛教疫情預防與疫情控制程序: 

為防範機關內發生感染個案群聚疾病之傳播，爰就衛教宣導措施、疫情

預防措施程序及疫情控制程序等三個層面擬定相關預防及處理策略如下： 

（一） 衛教宣導(民人課、社會課、人事室) 

1、 公所人員 

每年應接受至少 2小時傳染病防治課程(數位課程)，專責人員每年應

接受至少 4小時傳染病防治課程(數位課程)。 

2、 里辦公處、社區協會、老人文康日照中心 

(1) 辦理衛生教育宣導課程，增進對疾病預防知能。 

(2) 張貼流感及其他傳染疾病相關衛教宣導品，增進對疾病認知。 

(3)因罹患流感患者之口鼻分泌物具傳染力，應令其勤洗手、戴口罩， 

並教導里民咳嗽禮儀，避免病毒之傳播。 

 

（二）本區疫情防治措施： 

1、行政課 

(1)洽公民眾規定 

  A.針對進入廳舍之來賓、志工及洽公人員等進行體溫監測控管，如有

發燒(體溫 38℃以上)等類流感症狀者，則禁止進入本所。 

  B.於傳染病發生期間，機關辦理活動時，須進行體溫監測控管並造冊，

如有發燒、疑似罹患傳染病等情形，請婉拒參加活動。 

  C.加強對洽公民眾宣導手部衛生，維護個人衛生，預防傳染疾病發生。 

  D.對洽公民眾宣導適當使用口罩時機，維護個人健康。 

 (2)環境清潔與消毒(含廳舍公廁與宿舍) 

   A.保持環境空氣流通及地板清潔，每週清除積水容器。  

   B.每日以 500PPM漂白水擦拭消毒廳舍、替代役宿舍。 

   C.定期疏通水溝及視疫情需要使用環境用藥噴灑消毒本所水溝，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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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病媒蚊孳生。 

   D.提供充足洗手設備及乾洗手液，供民眾及本所等清潔手部之用。 

   E.電話聽筒於每梯次以酒精擦拭消毒，桌面以 500PPM漂白水擦拭消 

            毒。 

   F.飲用水設備定期保養並紀錄備查。 

   G.水塔不定期清洗並紀錄備查。 

   H.機關垃圾收集器具符合衛生原則，並實施垃圾分類。 

      2.民人課 

        (1)統籌辦理防疫應變事宜 

   A.里鄰長聯繫及支援，反應民情。 

   B.本區疫情發生時人員調度、支援與配置。 

   C.配合市府民政局統一命令，依照指示辦理應變通報事宜。 

   D.統籌全區各項衛教宣導事項，傳達正確訊息，避免民眾恐慌。 

   E.疫情掌握監控及緊急事故之應變處理。 

          F.與衛生單位緊密聯繫，建立疫情通報與整合系統。 

 (2)場舘之必要措施(含運動公園、活動中心、納骨堂、圖書館、公廁

衛生) 

  A.針對進入廳舍之來賓、志工及洽公人員等進行體溫監測控管，如有

發燒(體溫 38℃以上)等類流感症狀者，則禁止進入本所。 

  B.於傳染病發生期間，機關辦理活動時，須進行體溫監測控管並造冊，

如有發燒、疑似罹患傳染病等情形，請婉拒參加活動。 

  C.加強對洽公民眾宣導手部衛生，維護個人衛生，預防傳染疾病發生。 

  D.對洽公民眾宣導適當使用口罩時機，維護個人健康。 

  E.民眾進入納骨堂時針對手部噴灑酒精消毒，並放置酒精於櫃檯供民

眾使用。 

  F.納骨堂共三處公廁皆已放置抗菌洗手乳供民眾使用，公共環境清潔

時亦加入稀釋漂白水消毒。 

 

3.社會課 

(1)呷飯廳防疫之因應 

 A.召開「呷飯皇帝大~供餐計畫」聯繫會報，取得因應措施之共識。 

       B.正常供餐並改為便當方式，並且達成落實每日體溫量測工作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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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進入呷飯廳前先量體溫並酒精噴拭消毒，及提醒增加手部 

         清潔作業之共識。 

       C.每日造冊並由社區志工關懷長者健康狀況，如有疑似症狀立即通 

         報。 

(2)社區活動中心 

A.針對進入社區之來賓及社區民眾等進行體溫監測控管，如有發燒

(體溫 38℃以上)等類流感症狀者，則禁止進入社區。 

B.於傳染病發生期間，辦理活動時，須進行體溫監測控管並造冊，

如有發燒、疑似罹患傳染病等情形，請婉拒參加活動。 

C.加強對社區民眾宣導手部衛生，維護個人衛生，預防傳染疾病發

生。 

D.適時宣導適當使用口罩時機，維護個人健康。 

E.保持環境空氣流通及地板清潔，每週清除積水容器。  

F.每日以 500PPM漂白水擦拭消毒。 

          D.提供充足洗手設備及乾洗手液，供民眾及本所等清潔手部之用。 

F.飲用水設備定期保養並紀錄備查。 

          G.水塔不定期清洗並紀錄備查。 

          H.機關垃圾收集器具符合衛生原則，並實施垃圾分類。 

(3)弱勢民眾及獨居老人關懷措施 

          A.應掌握名單並適度訪查身體健康狀況。 

          B. 連結社區關懷據點不定期關懷弱勢民眾及獨居老人。 

          C.倘有感冒及身體不適情形，請勸導儘速就醫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必要時進行通報作業 

      4.農建課 

為防治傳染病感染持續升高，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實施以下措施： 

A.第一線清潔人員值勤全面配戴口罩及手套，並於執勤前後量測體溫

自主管理。 

 

B. 有關提升公園廁所相關防疫措施，請承攬廠商確實配合辦理。 

  (A)廁所出入口放置酒精或洗手檯放置洗手乳。 

(B)廁所保持良好通風增加換氣率（無法自然通風者請使用風扇或 

其他機械方式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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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對於手部常接觸的表面，加強清潔工作，增加清潔頻率，以確 

保使用者及清潔人員健康情形。 

C.廁所每天至少消毒一次，消毒劑使用當天泡製的 1：100（500ppm） 

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詳細建議請參考：「醫療機構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傳染性肺炎感染管制措施指指引」。 

5.人事室 

 (1)本所人員健康管理 

  A.職員及替代役役男之健康由其自主管理，建議符合健康檢查補助之

職員，至少每年 1 次至醫療院所安排身體健康檢查，未符合健康檢

查補助之員工與替代役役男，則視個人健康狀況安排身體健康檢查。 

  B.進入廳舍之員工，每天應測量體溫 1 次，如有類流感發燒症狀者

(體溫 38℃以上)，應配戴口罩自行就醫，並調整適當勤務，並請人

事室掌握職員病假及健康情形。 

         C.視疫情需要安排職員胸部 X光檢查。 

         D.配合政府疫苗接種政策，與白河區衛生所合作，安排員工施打流 

           感疫苗。(民人課) 

       (2)加強宣導手部衛生，維護個人衛生，預防傳染疾病發生。 

 (3)宣導適當使用口罩時機，維護個人健康。 

  (三)疫情控制程序 

   發生感染(群聚)事件時之處理因應機制 

  A、啟動應變機制 

1、接獲本區發現疑似傳染病群聚事件時，通知民人課長，將事件報告

區長(召集人)，並就各組任務執掌啟動應變機制，處理本所各種狀

況之發生及監控疫情處理進度，各組應隨時回報應變小組召集人及

副召集人。 

2、本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後，必須按照疫情實際狀況，依處理流程處

置。 

3、民人課視疫情狀況，通報衛生主管機關。 

4、建立通報程序 

(1)建立機關單一聯絡窗口，設置聯絡人電話及緊急電話。 

a、 本所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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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單位連絡表： 

機 關 名 稱 聯 絡 電 話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自治行政科 
06-2991111*1039 

科長劉秋伶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自治行政科 06-2991111*1038劉軒婕 

臺南市政府白河衛生所 06-6852014蕭小梅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 06-6852006 

 

  B、疫情管制措施 

召集人 

蕭福清區長 

06-6855102*201 

副召集人 

陳玉惠主任秘書 

06-6855102*203 

民人課長  

盧亮洲課長 

06-6854314 

社會課長 

鄭桂蘋課長 

06-6853314 

行政課長 

李尚峯課長 

06-6831404 

資訊組 

李蕙伶 

06-6831404 

人事室 

姜雅瓊主任 

06-6855102*271 

會計組 

蔡傑名主任 

06-6855102*231 

政風主任 

林郁仁主任 

06-6851154 

秘書蘇佳慧 

06-6855102*204 

視導周明仁 

06-6855102*204 



 6 

  感控疫情管制措施(疑似群聚個案發生) 

1、各單位應主動了解所屬員工及替代役男之健康情形，除配合自主健

康管理措施外，若有類流感或發燒症狀者（體溫 38℃以上），應立

即配戴口罩並立即就醫檢查，且避免進入本所。 

2、一律配戴口罩防疫。入所實施體溫測量，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若其

身體狀況不適，應即配戴口罩，並安排看診治療，經醫師診斷如有

疑似群聚感染疾病，依醫囑診治。 

3、廳舍及替代役宿舍每日應清掃拖地，聽筒於每梯次以酒精擦拭消毒，

桌面以 500PPM漂白水擦拭消毒。 

4、本所公共區域每天以漂白水擦拭，所有窗戶均開啟保持空氣流通。 

5、應充份供應口罩供值勤人員及志工配戴。對疑似受感染之員工，應

盡速就醫治療並實施消毒。 

6、外賓及民眾進入本所一律要測體溫並宣導戴口罩，體溫 38℃以上者

勸導即刻就醫，不得進入本所。 

7、 視疫情狀況，評估暫時停辦活動，有疫情應避免群聚疾病傳播。 

       8、於常年教育安排傳染管制類流感群聚通報及防治作業流程、機關常 

見傳染病防治等課程，以加強本所同仁熟悉傳染疾病、感染控制認

知。 

9、 依「白河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整備情形檢核

表」(附件)辦理防疫整備措施。 

10、有關當年度防疫成果，由各課分別製作，民人課總彙整。 

 


